 附件2
***企业产能出让公告

[bookmark: _GoBack]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》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《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》和《山西省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细则》要求，现将***企业产能出让情况予以公告，欢迎社会公众进行监督。
	出让产能企业情况

	省（区、市）
	企业名称
	地址
	冶炼设备情况
	备注

	
	
	
	类别
（高炉/转炉/电炉等）
	型号
（容量/容积等）
	单位
（立方米/吨/千伏安等）
	设备数量
	出让产能
（万吨/年）
	

	示例
	××
	××
	高炉
	1280
	立方米
	1
	××
	

	...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
	受让产能企业情况

	序号
	省（区、市）
	企业名称
	地址
	建设项目名称
	受让产能（万吨）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

备注：1.不同冶炼设备应逐一列出对应出让产能数量。
      2.对同一冶炼设备产能出让至不同企业的，应列明所有产能受让方。
对暂不能明确受让方的产能须说明原因。原则上，同一冶炼设备产
能最多出让至2家企业。

